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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空氣品質攸關民眾健康，為社會大眾所關注。在環保機關積極管
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加強輔導及業者配合改善的情況下，空氣品質
已逐年改善，但改善速度仍不符合民眾之期待，行政院環境部（下稱
環境部）乃參考各界意見，修正空氣污染防制法（下稱空污法），以
具體回應外界訴求，該法已於 107 年 8 月 1 日經總統令公布施行，為
我國空氣污染防制工作，建立新的里程碑。

空污法修正內容，除加強行政管制面之規範外，亦強化各種污染
源之污染改善輔導規定，依該法第 50條規定「各種污染源之改善，
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輔導之；相關輔導成果，應每年公開於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之網站，並定期檢討」，以落實資訊公開原則，使民眾瞭
解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採取之輔導措施及成果，並共同監督污染源。

在空污法修法過程中，立法院於第 9屆第 5 會期第 1次臨時會第
2次會議決議：「空污法修正通過，並通過 11 項附帶決議」，其中第
2 項附帶決議內容為：「為回應民眾對於臺灣空氣污染改善之關切，
並確實監督政府對於各種污染源之改善進度。爰要求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與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就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50條所訂各種污
染源輔導改善業務之推行，於每年度終結後 3個月向本院社會福利及
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以落實責任政治」。

環境部乃彙整經濟部、交通部、內政部、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
會、農業部、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等 6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報
之 112 年輔導成果，編撰本報告，送立法院參考。



貳、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一、現況說明

（一）污染現況

我國空氣污染之來源包括國內污染源及境外污染
源，國內污染源又分為固定污染源及移動污染源。空污
法所稱移動污染源，係指因本身動力而改變位置之污染
源，包括汽機車、火車、飛機、船舶、施工機具…等；
固定污染源則係指移動污染源以外之污染源，包括工
廠、工地、加油站、露天燃燒廢棄物…等。

經統計 112 年固定污染源列管家數為 2萬 1,072 家，
老舊機車約 256萬輛，1 至 3期大型柴油車約 7萬 4千
輛。我國空氣污染排放清冊目前最新版為 TEDS 12.0（基
準年 110 年），推估各污染物排放量為總懸浮微粒(TSP)
排放量 300,641 公噸/年、懸浮微粒(PM10)排放量 110,948
公噸/年、細懸浮微粒(PM2.5)排放量為 35,683 公噸/年、硫
氧化物(SOx)排放量為 50,174 公噸/年、氮氧化物(NOx)排
放量為 240,581 公噸/年、非甲烷碳氫化合物(NMHC)排放
量為 372,868 公噸/年及一氧化碳(CO)排放量為 540,385 公
噸/年。以 TEDS 12.0（基準年 110 年）回溯及推估各年
全國各污染物排放量趨勢如圖 1，各空氣污染物排放近年
呈現持續下降或持平趨勢。

圖1、以TEDS 12（基準年110年）回溯及推估各年全國各污染物排放量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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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污染管制現況

我國固定污染源管制架構大致可分為行政管制及經濟
誘因，固定污染源主要管制架構如圖 2。

圖2、固定污染源管制架構

移動污染源相關管制措施則包括：新車管制、使用中
車輛管制、潔淨燃料推動、低污染車輛推廣、交通管理
措施、港區污染管制等，整體管制措施架構如圖 3。

圖3、移動污染源管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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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輔導機關、依據及措施

（一）輔導機關

我國空氣污染來源眾多，依行業別分類，主要為製造
業、水電燃氣業、營造及工程業、餐飲業、運輸業、倉
儲業、農、林、漁、牧業等，主要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為經濟部、交通部、內政部、衛生福利部、農業部、國
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等，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據各權
掌業務內容積極投入污染源改善輔導工作，整合政府資
源達成污染源改善目的，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輔導內
容，如表 1。

表1、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輔導內容

機關名稱 輔導內容

經濟部
國營事業、工廠管理、製程輔導、工
業港、河川、礦業等相關業務

交通部
汽機車輛、公共運輸、港區船舶、航
空相關業務

內政部
營建及堆置工程、宗教團體及殯葬業
相關業務

衛福部 餐飲業相關業務

農業部 農業剩餘資材處理及再利用相關業務

國家科學及
技術委員會

科學園區相關業務

環境部

廢棄物焚化爐、鍋爐汰換、輔導民俗
活動產生之空污問題、餐飲業輔導、
柴油車調修與汰舊換新補助、電動公
車補助、補助淘汰老舊機車、港區污
染管制、河川揚塵、公有裸露地綠化
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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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輔導之法令依據

過去環保主管機關之工作職掌包括污染源之管制、違
規案件之處分，以及處分後之污染改善輔導工作，被外
界質疑有球員兼裁判之嫌，為確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對空氣污染物排放源之督導責任，以提升防制空氣污染
之成效，行政院於 70 年 8 月 13 日以臺七十衛字 11556號
函，提出空污法修正草案（第 1次修正），於草案第 13
條規定：「各種空氣污染物排放源之改善，應由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負責督導」，案經立法院審議通過，於 71
年 5 月 7 日經總統公布施行。其後空污法經多次修正，依
據 107 年 8 月 1 日修正公布之空污法第 50條規定「各種
污染源之改善，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輔導之，相關輔
導成果，應每年公開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網站，並定
期檢討之。」上述規定，除符合資訊公開之原則外，亦
可讓民眾瞭解政府之施政作為，以及污染改善成果。藉
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助業者進行污染改善，從源頭解
決污染問題，較環保主管機關以處分為工具，更易為業
者所接受，且更具改善成效。

（三）輔導措施

1. 輔導措施項目

(1) 法規制度方面：增（修）訂相關法規，納入輔導相關
內容；辦理法規宣導說明會，並提供法規諮詢服務，
使輔導對象瞭解相關規定。

(2) 技術方面：提供污染改善技術服務，協助業者解決面
臨之污染問題，包括污染防制技術手冊、提供技術諮
詢服務。

(3) 現場查核方面：邀請專家學者進行現場查核及輔導；
辦理污染防制示範觀摩會、評鑑作業，使業者瞭解污
染防制缺失，並提供改善建議。

(4) 人員教育訓練方面：辦理教育訓練課程，邀請專家學
者講授防制規定及實務做法，提升污染防制觀念及做
法。

(5) 提供污染改善經費：藉由提供污染改善經費補助、低
利貸款、免關稅、營業稅、提供獎勵金或減免相關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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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等。

(6) 逸散性污染源輔導措施

A. 公有裸露地綠化及道路清理

B. 河川揚塵防制

C. 農業剩餘資材輔導

D. 宗教團體及殯葬業輔導

E. 營建工地源頭管理輔導

F. 餐飲油煙改善輔導

G. 防制裸露面揚塵

2. 固定污染源輔導措施

(1) 國營事業改善措施

鑑於每年秋冬季節，中南部常發生空氣品質不
良，且民眾對於空氣品質要求日趨嚴格。行政院於
106 年 12 月 21 日第 3581次會議後召開記者會，提出
「空氣污染防制行動方案：紅害減半大作戰」，要求
國營事業達到超低排放，期許國營事業應起帶頭改善
之模範，以達到示範作用，另因部分直接投資事業
（如：中鋼、中龍及台船公司）排放量亦大，經濟部
由國營事業管理司督導相關國（公）營事業（台電、
中油、中鋼、中龍及台船公司），盤點其轄下空氣污
染防制設備，檢討污染防制功能效率，並提出相關改
善計畫。

圖4、優先推動國營事業空污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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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營事業管理司近年持續督促國（公）營事業投
入各項環保設備改善措施，預估自 106 年至 115 年
間，台電、中油、中鋼、中龍及台船公司總投入經費
約新臺幣（下同）1,402.57億元用以改善空污工作，
其中台電公司投入 692.29億元以改善大潭、台中、
興達、南部及大林電廠空污防制設備；中油公司投入
111.37億元提高用鍋爐氣比率、增設排煙脫硫、空污
防制設備及油氣回收設備；另中鋼、中龍及台船公司
等經濟部直接投資事業亦分別投入 484.34億元、112
億元、2.57億元推動空污防制設備改善及升級計畫。
為持續督促國（公）營事業落實所提各項空污改

善計畫，國營事業管理司邀集環境部、經濟部產業發
展署、台電、中油、中鋼、中龍及台船公司等事業，
於 107 年度起召開檢討會議，採滾動式檢討並加強控
管各事業辦理情形，嗣於 108 年度調整為每年按季召
開，並於 109 年度進一步提升會議層級，由經濟部次
長與環境部次長共同主持，積極展現改善空污的誠意
與決心。

(2) 輔導煉製事業、民營電廠改善

為積極達成我國能源轉型目標，經濟部能源署在
兼顧「能源安全」、「綠色經濟」、「環境永續」與
「社會公平」等面向下，推動「非核家園」、「穩定
供電」及「改善空污」等作業，輔導煉製事業裝設空
污防制設備，在提供我國能源使用的同時，維護空氣
品質，並在確保電力穩定供應之前提下，追蹤民營電
廠空污改善作為成果，以促進環境永續與空氣品質改
善。

(3) 強化工業港區空污防制

遠洋船舶在進入港區一定範圍後，引擎排氣即可
能會隨著風向進入港區鄰近範圍的陸地而影響當地的
空氣品質，停靠碼頭期間輔助引擎及鍋爐為提供船上
所需電力或熱源也必須持續運轉，將直接衝擊港區週
邊空氣品質；因此，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輔導工業
港區推動運輸管制，工作規劃包含推動船舶進港減
速、切換使用低硫燃料油、使用岸電系統及港區貨物
裝卸設備電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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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強化港區空氣污染防制行動

(4) 推動補助鍋爐汰換降低污染措施

推動鍋爐減少使用燃煤或重油，改以污染較小之
天然氣或含硫量低之柴油，減少空氣污染物排放。除
配合加嚴之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降低硫氧化物
排放量，依據鍋爐使用特性及型態，推動各項改善工
作，詳細說明如下：

A. 商業鍋爐:

環境部於 107 年 5 月 8 日修正發布「改造或汰
換鍋爐補助辦法」（以下簡稱補助辦法），擴大補
助適用對象，除工廠管理輔導法管理之工廠、電業
法管理之電業及國營事業管理法管理之國營事業
外，將既存鍋爐改造或汰換為使用低污染性氣體燃
料（例如天然氣）、太陽能或電能等乾淨能源加熱
設備，皆納為補助對象。

109 年 6 月 11 日修正發布「改造或汰換鍋爐補
助辦法」除簡化申請程序與流程，並考量既存鍋爐
因特殊原因需較長時間改善，將申請補助時間依補
助對象區分，分別延長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及 111
年 7 月 31 日，並調整補助上限以新臺幣 30萬元為
限；另為鼓勵小型既存鍋爐替換為電能加熱設備，
維持補助上限 50萬元。爰此，商業鍋爐已於 111
年完成補助改善工作並已全數完成改善，歷年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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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商業鍋爐補助改造或淘汰累計 1,501 座。

B. 工業鍋爐：

(A) 對象盤點及輔導規劃

我國產業結構型態以中小企業為主，而鍋
爐則是生產製程的重要能源設備之一。鍋爐於
燃燒程序中，依照不同燃料特性，伴隨而來污
染量與種類各異的空氣污染物。基於營運成本
考量，企業過去大多採用污染性較高之燃料油
（重油）或煤為鍋爐燃料。據環境部統計我國
鍋爐排放之空氣污染物，其中以粒狀污染物
(TSP)、硫氧化物(SOx)、氮氧化物(NOx)為全國
固定污染源排放量主要來源；因此，環境部針
對加強鍋爐空氣污染排放管制，即以前述三項
作為主要列管污染物。
配合行政院核定「空氣污染防制方案（109

年至 112 年）」，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112 年度持
續推動工業鍋爐改善輔導，透過現場訪視，與
業者討論鍋爐污染改善及評估改用清潔燃料的
可行性方案。依據環境部於 106 年 6 月 30
日、107 年 5 月 4 日提供之工業鍋爐設置清冊，
以及 109 年 7 月 3 日提供之燃材工業鍋爐名單，
針對非使用潔淨能源之鍋爐做為優先改善目
標，盤點可改善之潛勢對象。

經主動聯繫取得業者訪視意願後，根據各
廠之改善條件提供適當改善建議，期可供產業
選擇較適合自廠使用之改善路徑，兼顧經濟及
環境效益，帶動產業能源轉型。

(B) 補助與輔導措施並重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依據環境部提供之工業
鍋爐名冊，透過輔導及電話調查，截至 112 年
底，工業鍋爐已執行及完成改造或汰換合計
5,601 座（已完成 5,535 座、改善中 66 座）以燃
油及燃煤等非使用潔淨能源之鍋爐為改善對
象，持續推動改用天然氣或輔導使用替代作法
以符合環境部發布的「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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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經盤點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既有計畫資源，

如產業綠色技術提升、輔導產業低污染排放技
術、區域能資源整合推動等計畫，針對工業鍋
爐之改善已有諸多努力作為及成功案例；然而
工業鍋爐污染改善工作所需量能及數量龐大，
僅由部分專案計畫難以全面兼顧，且上述計畫
之主要目的並非僅針對工業鍋爐執行污染減量
工作，執行量能較為分散不足。為此，經濟部
自 107 年起爭取相關資源強化輔導量能，持續
推動工業鍋爐改善，以降低污染排放。
為推動產業界協力改善空氣品質，經濟部

產業發展署於 107 年度提出「工業鍋爐燃料轉
換及改善空氣污染行動計畫」，與環境部共同
支持推動工業鍋爐燃料改善工作之經費補助，
並整合中央與地方政府行政能量，建立工作聯
繫平台，強化中央、地方及產業界間溝通聯
繫，協調天然氣公用事業等，藉由務實推動工
業鍋爐更換清潔燃料，期減輕因經濟發展造成
之環境衝擊。此外，可藉此帶動國內鍋爐設備
相關產業蓬勃發展，刺激能源設備技術推廣與
活絡相關技術研發能量。

圖6、工業鍋爐資料盤點
（環境部及經濟部產業發
展署112年統計）

圖7、工業鍋爐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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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固定污染源法規研修

A. 112 年 4 月 25 日修正發布「聚氨基甲酸酯塗布業揮
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增訂排放
管道揮發性有機物濃度值、削減率與集氣設施設置
規範，並給予既存業者 2 年緩衝期進行改善。預估
改善後可減少排放揮發性有機物 775 公噸，相當於
減少 1 座煉油廠揮發性有機物平均排放量（821 公
噸）之 9 成量。

B. 112 年 5 月 4 日修正發布「半導體製造業空氣污染
管制及排放標準」，以「務實、自主及精準管理」
三項原則，增訂新設製程排放標準、改變全廠總排
放量管制為個別排放管道濃度管制、強化自主監測
及簡化定期檢測、修正目前管制上遭遇之問題，以
促使新建廠房或新設製程選擇污染排放較低或防制
效能較佳之設備，提高業者自主管理誘因，兼顧產
業發展與空污防制，落實空氣污染排放精準管理。

C. 112 年 5 月 4 日修正公告「公私場所應定期檢測及
申報之固定污染源」，主要係配合半導體製造業、
合成皮製造業及塑膠製品製造業管制規定之檢討，
同時整合戴奧辛檢測應符合間隔時間規定，修正各
相關業別空氣污染物定期檢測種類、頻率與檢測期
間規定等規範。

D. 112 年 5 月 8 日預告「三級防制區既存固定污染源
削減污染物排放量準則」修正草案及「固定污染源
最佳可行控制技術」修正草案，針對固定污染源揮
發性有機物排放量大之船舶、鋼材表面塗裝程序，
要求採行合理可行之控制技術，包含源頭管制塗料
揮發性有機物含量、集氣設施型態、排放管道濃度
或削減率，以達妥善收集、減少揮發性有機物逸散
排放。

E. 112 年 6 月 30 日修正公告「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防
制費收費費率」，針對硫氧化物、氮氧化物、揮發
性有機物，調升空品不良季節（第一季及第四季）
收費費率，並擴大獎勵機制，季排放量較前三年度
相同季別之平均排放量比例低於 90%者，最高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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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折之減量優惠折扣；修正廢氣燃燒塔費率及計算
方式，及新增三種有害揮發性有機物個別物種（氯
乙烯、1,3-丁二烯及丙烯腈）之收費；粒狀物同步
實施優惠係數與減量係數計算，並調整重金屬與戴
奧辛之費率，將現行單一費率依排放量規模調升費
率；係藉由徵收與減免空氣污染防制費之經濟誘
因，促使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減少空氣污染物之排
放量，以達改善整體空氣品質之目標。

F. 112 年 7 月 6 日修正發布「固定污染源逸散性粒狀
污染物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該辦法除第
7條第 2 項及第 9條第 3 項自發布後三年施行外，
其餘修正內容自發布後一年施行。修正重點包含位
於三級防制區內之公私場所，物料堆置區採行噴灑
化學穩定劑或覆蓋等防制設施比率由 80%提升至
90%，裸露區域防制比率從 80%提高至 100%，鋼
鐵冶煉業及瀝青拌合業採局部集氣系統者，防制效
率應達 60%以上。新增須設置空氣污染防制設施操
作運轉之錄影監視系統規定，新增大型污染源需強
化自動洗車設備及洗掃鄰接道路，新增交通島及人
行道裸露區域之覆土不得超過緣石上緣之規定。

G. 112 年 8 月 3 日修正公告「固定污染源有害空氣污
染物種類及排放限值」，新增訂 18 項有害空氣污
染物種類及排放限值，並加嚴 1 項原有之排放限
值，使總管制種類達到 23 項，擴大維護民眾健
康；而為能嚴懲偷排行為，也同時增訂從「非法排
放管道」排放有害空氣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H. 112 年 9 月 26 日預告「特定大型污染源之種類規模
及最低可達成排放率控制技術」修正草案，對於三
級防制區或未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之總量管制區內新
設或變更之固定污染源，其污染物排放量達一定規
模，且屬特定大型污染源者，應採用最低可達成排
放率控制技術，減少污染物排放。

I. 112 年 10 月 2 日修正公告「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防
制費費收費費率」，新增硫氧化物、氮氧化物、揮
發性有機物與粒狀污染物之排放大戶費率級距及調
整甲苯、二甲苯有害揮發性有機物費率，期透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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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經濟誘因，促使大型固定污染源強化其空氣污染
防制設備，鼓勵業者持續減少排放，以提高空氣污
染物減量效益。

J. 112 年 12 月 4 日發布修正「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
管制及排放標準」，強化石化業廢氣燃燒塔排放減
量、加嚴管制製程歲修排放及有害空氣污染物之儲
槽、裝載設施、槽車裝載及設備元件之管制規定，
以落實石化業排放揮發性有機物及有害空氣污染物
之減量管制工作，改善臭氧八小時濃度，保護民眾
健康及改善空氣品質。

(6) 產業空污改善的輔導項目與措施

面對日漸趨嚴的環保法規，應以更為嚴謹的污染
控制技術因應，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提供企業空氣污染
防制之輔導資源，藉診斷諮詢以及實地勘察之整合性
技術輔導，協助工廠評估最適改善策略，俾以優於環
保法規前提下，輔導企業提升污染防制成效，降低空
污環境風險，達到產業永續經營。

A. 產業低污染排放技術輔導

透過掌握空氣污染排放特性及法規管制趨勢，
篩選出高環保風險之潛勢行業別，並研析空污防制
技術趨勢，針對行業別進行技術輔導，以協助產業
降低 PM2.5 及 VOCs等空氣污染物之排放量；其中
優先探討源頭減量與能資源整合之精進方法，以提
早因應環保政策，降低環境污染之風險，以協助產
業於生產過程中，盡可能減少環境足跡及自然資源
耗用，同時協助產業技術升級。
除持續輔導循環經濟產業推動替代原料（飛

灰、鐵渣）汞源頭改善外，112 年針對汽電共生廠
鍋爐的燃燒優化，透過人工智慧(AI)分析及調整操
作參數優化燃燒過程，及以爐膛二維煙溫分佈線上
測量系統確認，探討其降低飛灰燒失量 (LOI)作
法，目標使爐膛溫度均勻分佈，降低未燃碳及提高
熱效率，達到兼顧循環經濟（減少未燃碳）、空污
改善（降低氮氧化物）之雙重效益。
為進一步降低有害空氣污染物排放，持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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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業者污染源及監測數據之改善情形，並擴大產
業別盤點對象，輔導業者自願減量，由業界主動提
出減量技術，在考量能源、環境、經濟、健康等衝
擊後，依據科學方法，採取之減少污染物排放至最
低排放率之技術，以展現企業社會責任，降低企業
經營風險。

B. 宣導與推廣

透過文宣製作及網站平台相關資訊，與發行工
業污染防制刊物，舉辦綠色技術與工程實務研討
會，藉由講習會說明法規修訂、環保單位污染管制
重點、固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減量技術及污染防制
設施操作維護等面向，提供廠商相關法規與技術資
訊，擴大宣導效益。

圖8、提供輔導服務，給予專業且全面性環保技術輔導資源

(7) 推動區域能/資源之使用與整合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協助區域廠商妥善處理能資源
運用情形，並輔導廠商改善能/資源利用及建立有效
循環經濟體系，期能建構能資源資訊公開透明化，產
業生態化及資源循環再利用之產業聚落，不但可活絡
相關產業，提升產業競爭力，共創產業共生、資源共
用、環境共享，逐步邁向「零廢棄、零排放、零事
故」之三零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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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積極推動產業鏈結，促進產業循環共生及轉型，強化國際競爭力

(8) 建構經濟誘因制度

依「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防制設備空氣
污染防制費減免辦法」，公私場所得於設置符合規定
之硫氧化物、氮氧化物或揮發性有機物防制設備前，
申請防制設備購置成本減免，或於取得耗材費用減免
資格證明後，申請耗材費用減免。截至 112 年 10 月
底止，總計提出減免案件申請者共 160件，其中通過
審查者 84件，核發減免額度共約 2億 2,344萬元，仍
在審查中計 12件，駁回申請者 64件，駁回原因包
括：防制設備處理效率未達法規公告、該業者提出之
設備非屬防制設備、該廠申請之防制設備設置時間未
符合本辦法之規定，以及補正未於法定時間內完成。

(9) 逸散性污染源輔導措施

A. 公有裸露地綠化及道路清理

環境部輔導各地方政府針對垃圾場、廢棄物棄
置場及公有裸露地進行植栽綠化，另參酌國際最新
研究，推動設置清淨空氣綠牆，藉由垂直綠化方
式，選擇具淨化空氣污染物且低維護管理之植物，
改善室內空氣品質。

交通部針對國道路面定期清掃維護，高速公路
為減少路面破損造成之揚塵，除定期辦理路面刨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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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補，亦於路肩定期清理（外路肩每週 1次，內路
肩 2~4週 1次），並針對道路兩側 RC護欄下方洩
水孔及路面伸縮縫之積土亦定期清理，以減少揚塵
情形。

B. 河川揚塵防制

臺灣河川上游蜿蜒陡峻，水流湍急；下游寬廣
平緩，流路不定。復因枯水期流量變化大，加上地
質特性，河床自然形成許多植物無法於短期內生長
之裸露地，而愈下游平緩之寬廣河床土砂粒徑愈
小，爰每年 10 月至隔年 4 月枯水期適逢東北季風
吹拂期間，易產生天然不可抗力之河川揚塵（風飛
沙）現象，致長期以來影響河川下游沿岸風尾處之
居民生活品質，並非近年才發生。

河川地為汛期排洪空間，不論採用水覆蓋、綠
覆蓋或其他定砂工法防制，均可能遭洪水沖毀，須
滾動檢討持續辦理，期減緩河川揚塵。因此，經濟
部水利署各河川分署就轄管中央河川有揚塵現象
者，自 91 年起即陸續投入揚塵防制工作。
由於揚塵防制工作涉及環保、防風造林及水利

等專業技術領域，環境部整合經濟部水利署、農業
部及地方政府等相關單位共同辦理，各單位依權責
分工，推動各項揚塵防制工作，其中經濟部水利署
負責中央管河川區域裸露地改善及緊急應變、農業
部辦理植樹造林與崩塌地治理、環境部負責揚塵預
警通報，地方政府亦分工辦理相關環境清理、防護
演練與宣導措施，且適時召開河川揚塵防制及改善
專案會議，積極研商辦理揚塵防制工作。
臺灣地區 24條中央管河川中，近年揚塵現象

較明顯者為濁水溪及高屏溪，另大安溪、大甲溪、
烏溪、花蓮溪、秀姑巒溪及卑南溪等 6條河川也有
局部區域可能發生揚塵現象，其餘中央管河川之揚
塵則尚屬輕微可控。
為減緩濁水溪揚塵針對河川區域內已許可使用

土地部分，經濟部水利署已於河川公（私）地使用
許可書增列相關揚塵防制協力義務條款，河川土地
許可使用者應配合辦理揚塵防制措施，如果有違反
環保相關法令之情形者，廢止其許可。至於未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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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之河川裸露土地，且為揚塵易發生區域部分，
則進行揚塵防制工作。
為抑止及減緩河川揚塵導致空氣品質嚴重惡化

事件，環境部自 100 年度起補助地方政府執行河川
揚塵防制及改善推動計畫，並於 102 年 1 月 7 日奉
行政院核定推動「河川揚塵防制及改善推動方
案」。後續評估河川揚塵防制工作有持續辦理之必
要，將「防制揚塵」項目納入 106 年 4 月 13 日
「空氣污染防制策略」、106 年 12 月 21 日「空氣
污染防制行動方案（106 年至 109 年）」、109 年 5
月 22 日「空氣污染防制行動方案（109 年至 112
年）」，及行政院於 112 年 12 月 21 日核定「空氣
污染防制行動方案（113 年至 116 年）」中，持續
辦理減緩河川揚塵作業，並定期邀請經濟部水利
署、農業部與地方政府召開專案會議，協調各單位
依權責分工推動各項揚塵防制工作。

環境部自 100 年至 112 年補助地方政府辦理河
川揚塵預警通報、宣傳推廣、防護演練及環境清理
等，共計 8億 5,969萬 5,000元，並定期追蹤控管
各計畫執行進度，中央與地方政府共同合作，改善
受河川揚塵影響區域環境。

圖10、河川揚塵防制措施，以減少懸浮微粒濃度

C. 農業剩餘資材輔導

農業剩餘資材為可再利用物質（如稻草），可
處理後作為土壤肥料或其他用途使用，環境部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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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防制方案，與農業部農糧署加強稻草處理
方法之輔導工作，以改善可能造成之空氣污染問
題。環境部更督請各地方主管機關將相關措施納入
污染防制計畫書，依據轄區特性規劃稻草露天燃燒
管制工作，並導入制高點監控管制、無人機輔助稽
查搭配衛星火點提升查處時效，同步藉由宣導觀摩
及農廢再利用推廣方式達到降低燃燒面積。

農業部為推廣農業剩餘資材去化，推動國產有
機質肥料推廣計畫，補助農民使用有機益菌肥，加
速稻草分解腐化，補助經費由環境部空氣污染防制
基金配合補助 60%經費及農業部補助 40%經費；另
農業部補助農民、產銷班及農民團體購置果樹碎枝
機，妥善處理果樹廢棄物。除補助方式改善污染排
放外，亦同步宣導農業剩餘資材現地處理，定期辦
理宣導說明會，請農民妥善處理農業剩餘資材，勿
以露天燃燒方式處理，以免造成空氣污染。

D. 宗教團體及殯葬業輔導

內政部以宣導方式積極輔導宗教團體採取污染
改善，如金紙減量、金紙集中燒及選購通過 CNS
國家標準檢驗的金紙香品等替代措施，減少紙錢燃
燒造成空氣污染情形。

環保機關則在尊重民間信仰活動及兼顧空氣污
染減量前提下，宣導「少香、少金、少炮」，做法
包括：香枝減量、一爐一香、自主性減爐或縮短香
枝長度、紙錢減量、紙錢集中燒、改大面額紙錢、
銀紙支票、在設有空污防制設備的環保金爐焚燒、
網路普渡、以鮮花素果取代三牲、以米代金（購買
白米取代紙錢燃燒的方式祭拜，並可將祭拜後的白
米帶回家，或交由寺廟捐贈給弱勢團體）、以善代
金（將購買香枝紙錢的費用捐給慈善團體，其中環
境部亦於 111 年起與四大超商合作擴大「以功代
金」代收管道，已有 1.2萬人次利用超商機台捐款
給社福團體做功德）、電子鞭炮等，以減少污染產
生，對信眾及民眾健康有正面助益。另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對於環保殮殯用品（燒香、庫錢等）
與使用環保金爐焚燒等均有相關宣導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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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營建工地源頭管理輔導

為改善營建工程造成之空氣污染問題，環境部
已於 92 年發布「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
辦法」，規範營建工程進行期間應採行之各項空氣
污染防制措施，施行後發現營建業主是否於設計規
劃階段將防制設施納入及編列對應之經費，對於施
工期間之污染防制設施落實度及污染排放量具有關
鍵性影響。110 年 10 月 18 日修正規範，擴大第一
級營建工程管制對象、提高三級防制區施工圍籬高
度、提高車行路徑及裸露區域防制比率、新增大型
工程應設置自動洗車設備、新增動態作業及操作之
防制設施規範、新增一定規模工程須設置監測儀表
及攝錄影監視系統(CCTV)。
此外，環境部優先針對排放量大宗之公共工程

著手，推動污染源頭減量措施，於 107 年發布「加
強公共工程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管理要點」，規範
公共工程興辦單位應於工程規劃、發包、執行、監
督查核等各階段之相關防制作業納入規範，並於
108 年邀請公共工程委員會及公共工程興辦單位代
表，針對國內前十大公共工程興辦單位發包的營建
工程辦理專案輔導，供公共工程興辦單位後續污染
改善參考，另針對國內公共工程進行「加強公共工
程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管理要點」落實度查核，於
每年抽查輔導 100處公共工程興辦單位應於後續發
包工程確實納入污染源頭管制相關規範，且請地方
環保局協助進行追蹤輔導，112 年抽查結果顯示公
共工程契約編列環境保護經費比率大幅提升，從
108 年 44 %提升至 90 %。

F. 餐飲油煙改善輔導

餐飲油煙防制設備設施及操作管理規範，環境
部已依「空氣污染防制法」於 110 年 2 月 5 日發布
「餐飲業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衛生福利
部已配合研修「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第 22條
第 3款規定：「油煙應有適當之處理措施，避免油
煙污染作業場所及用餐環境，其防制油煙設備應依
空氣污染防制法及其相關法規辦理」，及符合油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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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制設備規格標準之產品上市，以責成地方政府輔
導餐飲業符合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規定，裝設符
合空氣污染防制效能之設備，使餐飲油煙排放符合
污染物排放標準。

G. 防制裸露面揚塵

考量礦場及土石採取場容易造成空氣污染來源
主因係採掘裸露面揚塵，且確保空氣品質，經濟部
地質調查及礦業管理中心於辦理礦場安全監督檢查
及土石採取場現場查核時，除依礦場安全法或土石
採取法等規定外，均要求業者須依環評報告或申請
計畫中承諾之環境維護措施確實辦理空氣污染防
制，並視採掘現場作業情況輔導改善。

環境部藉由推動「空氣污染防制方案」
（109~112 年），由各縣市環保局針對轄內之一般
裸露地表進行清查及輔導改善追蹤，截至 112 年累
計清查列管 520 公頃裸露面，並完成輔導改善 426
公頃。

(10)推動循環經濟與低碳永續

經濟部科技產業園區內廠商，主要行業別為半導
體業、光電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及光學製品業等，
共計 147 家，其主要製程為押出成型程序、二極體製
造程序、電阻製造程序等製程。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
局致力深化廠商「節能減碳」、「節水及水循環利
用」、「資源循環利用、源頭減量」及「環境資訊揭
露、永續風險管理」等循環經濟暨低碳永續政策，升
級邁向綠色永續園區；另為提升園區空污管理成效，
協助廠商因應循環經濟模式之核心價值，採行的措施
包括辦理法規宣導說明會、提供污染防制技術服務、
現場查核輔導與召開教育訓練等，並建置空污智能監
測系統，優化相關預警模式功能，達成污染預警與即
時應變查處之功效。

3. 移動污染源輔導措施

(1) 推廣低污染車輛

A. 補助老舊機車汰舊換新及推廣電動二輪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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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老舊機車為導致空氣品質惡化的主要原因
之一，為改善老舊機車排放污染問題，自 91 年 11
月 20 日推廣電動二輪車，並發布實施「新購電動
輔助自行車補助辦法」；98 年 5 月 5 日訂定發布
「新購電動自行車補助辦法」，凡新購經審核通過
之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可申請補助，補
助經費為每輛 3,000元。另為配合推動行政院核定
經濟部所提之「電動機車產業發展推動計
畫」，104 年 7 月 20 日廢止「新購電動輔助自行車
補助辦法」及「新購電動自行車補助辦法」，並整
併至「淘汰二行程機車及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辦
法」；另於 105 年 12 月 23 日修正該補助辦法，修
正延長補助期間至 108 年；為持續改善空氣品質，
再於 108 年 12 月 12 日訂定發布「機車汰舊換新補
助辦法」，109 年起擴大汰舊補助對象至 96 年 6 月
30 日前出廠之燃油機車，不再僅限於二行程機
車，且不再補助新購方案，以減少私人運具，鼓勵
踴躍使用大眾運輸。

111 至 112 年為有效降低移動污染源污染量，
淘汰老舊機車為重點減量措施之一，111 年 1 月 14
日訂定「淘汰老舊機車補助辦法」，以加速老舊機
車退場，補助期間 111 年 1 月 1 日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民眾完成老舊機車車籍報廢及車體回收，可
申請補助每輛 2,000元，提升民眾淘汰舊車誘因，
達最大減量效益。

B. 推動公共運輸及補助購置電動公車

為審理各主管機關申請轄管巿區汽車客運業或
公路汽車客運業之電動大客車補助計畫，交通部公
路局 112 年 1 月 19 日訂定發布「交通部公路總局
補助電動大客車作業要點」（112 年 9 月 12 日發布
修正名稱為「交通部公路局補助電動大客車作業要
點」），自 112 年起，補助電動大客車車輛（含電
池），甲類以每輛新臺幣 370萬元為上限；乙類以
每輛新臺幣 300萬元為上限，如於 113 年底前申請
購置乙類低地板大客車者，每輛得再增加補助新臺
幣 50萬元；客運業者使用未曾參與 109 年至 111 年
交通部電動大客車示範計畫車輛者，於 112~1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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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輛得再增加補助 200~100萬元；電動大客車車輛
配備具自駕等級第 3級以上者，每輛得再增加補助
新臺幣 150萬元為上限。
另環境部 112 年 9 月 21 日公告「環境部補助

電動大客車營運作業要點」，112 年起之案件，環
境部不再補助車輛購置，以實際營運情形（營運里
程、載客人次等）為補助依據，每輛上限提高誘因
至 160萬元之補助規模，以鼓勵業者營運於高運量
路線，提高減碳及減污成效。

C. 推動車輛汰舊換新抵換媒合制度

環境部為推動車輛電動化，以經濟誘因推動汰
換老舊車輛政策，降低車輛之排放空氣污染物並協
助開發單位媒合增量抵換需求，112 年開始實施車
輛汰舊換新抵換媒合制度，鼓勵車主將 10 年以上
燃油車輛汰換為低污染車輛，取得之空氣污染及溫
室氣體減量效益可歸屬給環境部領取補助（獎勵）
金，或可售予有需求之環評開發單位，領取較高之
收購金額。

環境部 112 年 1 月 11 日公告「汰換老舊車輛空
氣污染物減量效益取得計畫申請審查及媒合服務作
業程序」及「老舊車輛汰舊換新空氣污染物減量補
助辦法」，112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車
主將車輛汰舊並換購電動車輛或低污染車輛，且同
意將車輛汰舊換新之空氣污染減量效益歸屬於環境
部或有需求之環評開發單位者，領取補助或收購金
額。

(2) 輔導管制並進，加速柴油車污染減量

A. 補助柴油車加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濾煙器或調修燃
油控制系統

依總量推估結果，移動源中以 1 至 3期大型柴
油車占比較高，為改善其污染，環境部參考國際間
共通作法，研擬補助車輛汰舊換新、加裝污染防制
設備或調修燃油控制系統等措施。其中，自 103 年
起已補助臺北市等 15 縣市 600餘輛垃圾車加裝濾
煙器，執行成果良好，黑煙去除率可達 85%，或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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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期柴油車符合最新 5期黑煙排放標準，環境部於
106 年 8 月 8 日、108 年 5 月 24 日、109 年 4 月 15
日、111 年 8 月 29 日及 112 年 12 月 25 日修正發布
「大型柴油車調修燃油控制系統或加裝空氣污染防
制設備補助辦法」，其中加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補
助已於 111 年 10 月 31 日截止申請；調修燃油控制
系統補助申請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原每輛最高補
助新臺幣 10萬元，自 111 年起調降為 8萬元，統計
112 年 1 至 3期車調修燃油控制系統或加裝空氣污
染防制設備補助金額約 3億元。

B. 補助淘汰 1 至 3期大型柴油車

近來 PM2.5問題廣受各界矚目，其中柴油大貨
車為國內各污染源中，影響比率最高者，其污染排
放較為明顯，應優先改善。環境部為有效改善大型
柴油車污染排放，除積極推動多項管制措施，包括
加強柴油車攔檢、推動劃設空氣品質維護區、補助
大型柴油車加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或調修燃油控制
系統等，並於 106 年 8 月 8 日、 108 年 5 月 27
日、8 月 13 日、109 年 8 月 14 日及 111 年 8 月 24
日修正發布「大型柴油車汰舊換新補助辦法」，協
助 1 至 3期大型柴油車汰舊（含汰舊換新、汰舊換
中古車、過戶換新車），另為因應國際疫情影響，
車輛製造廠或代理商無法如期交車領牌之情事，影
響車主申請時效，於 111 年 8 月 24 日修正補助辦
法，讓車主可於 111 年 12 月 31 日前預先提出申
請，並於 112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新車領牌及舊車
報廢之補正文件即可享有補助，經統計 112 年 1 至
3期大型柴油車汰舊換新補助金額約 15.7億元。

(3) 港區空氣污染防制

A. 船舶使用岸電

國內 7 座國際商港及 2 座工業港共備有低壓岸
電碼頭 61 座以及高壓岸電碼頭 12 座。低壓岸電皆
已穩定使用，高壓岸電部分 112 年再啟用 2 座，目
前僅有 3 座尚未正式啟用。112 年我國高壓岸電使
用達 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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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岸電使用，環境部整合交通部、經濟部
等相關權責部會資源於 112 年 2 月提出「臺灣岸電
推動試辦計畫」（草案）請行政院審議，主要推動
工作內容包含「岸電建置及使用追蹤」、「岸上電
力供應」、「使用岸電優惠措施」及「使用岸電抵
換措施」等。目標於 112 年至 115 年間，維持既有
高壓岸電使用率 90%以上，新增加 7 座高壓岸電碼
頭（含 2 座郵輪專用岸電），並推動船舶空污費徵
收及各項優惠等配套措施，期望全面提升國內岸電
使用情形。

B. 推動船舶減速

環境部持續與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透過
船舶自動辨識系統信號宣導，船舶航行於距港 20
海浬間於安全減速條件下，將船速降至 12節以
下。

112 年我國七大商港內船舶減速達成艘次總計
為 23,281艘，相較於過往呈現逐年增加之趨勢，
後續規劃透過鼓勵地方政府將港區水域範圍劃設為
空氣品質維護區，限制船舶於區域內之航速的方
式，持續推動船舶減速政策。

C. 船舶使用低硫燃油

環保署（現稱環境部）於 109 年 3 月 20 日修
訂「移動污染源燃料成分管制標準」，增加船舶燃
油硫含量限值(0.5% m/m)，落實國際公約精神，並
於同年 7 月下達「船舶污染改善與稽查原則」，提
供地方政府港區管制執行船舶查核準則，以落實船
舶燃油及排煙管制。

112 年度地方環保機關針對船舶燃油及排煙稽
查數量分別為 83件及 877件，船舶燃油部分未有
不合格情形，船舶排煙不合格件數為 22艘次，並
針對未符合標準之船舶進行裁處。

（四）輔導成果

1.經濟部

經濟部所屬各機關於 112 年度積極執行空污防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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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包括國營事業盤點及達成個別最佳可行控制技術、
工業鍋爐改善、工業港區空污防制、業者技術輔導與法
規宣導、河川揚塵防制工作、採掘裸露面揚塵防制與循
環經濟輔導等；經統計全年度空污減量約為 TSP：9 公
噸 / 年 ， SOx ： 3,119 公 噸 / 年 ， NOx ： 73 公 噸 /
年，VOCs：605 公噸/年，減碳效益：46萬公噸 CO2e/
年。

(1)國營事業輔導改善成果(國營事業管理司)

A. 台電公司

圖11、國營事業（台電公司）106至 112年完成之空污改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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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中油公司

圖12、國營事業（中油公司）106至 112年完成之空污改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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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中鋼、中龍及台船公司

圖13、國營事業（中鋼、中龍、台船公司）106至 112年完成之空污改善內容

D. 國營事業 106 至 112 年空污改善效益 (單位：公

噸)

註：台船 P3~P6 廠房塗裝區 VOCs削減專案刻正許可異動申請，試車報告審查中。

圖14、國營事業106~112年空污改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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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營煉製事業、民營電廠輔導改善情形(經濟部能源
署)

A. 煉製事業環評追蹤情形

經濟部能源署 112 年度輔導追蹤台塑石化公司
輕油廠原油蒸餾程序(CDU)及觸媒裂解程序(RCC)
與國內外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比較，依 112 年實際
檢測結果顯示，均可符合國內外標準及環評承諾
值，如圖 15。

註 1：SOx、NOx 實際排放依 112 年 CEMS監測資料平均排放濃度，TSP 及 VOCs 依
112 年檢測報告平均排放濃度。

註 2：依據 110 年 6 月 29 日環境部修正公告「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TSP係為排氣量 8,000 Nm3/min 之排放標準。

圖15、觸媒裂解及原油蒸餾程序排放情形及與國內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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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塑石化公司燃石油焦電廠與國內外空氣污染
物排放標準比較，依 112 年實際檢測結果顯示，均
可符合國內外標準，如圖 16。

註 1：SOx、NOx 實際排放依 112 年 CEMS監測資料平均排放濃度採鍋爐汽電共
生程序(M28、29)平均，TSP 依 112 年檢測報告平均排放濃度

註 2：排放標準來源（2003 年 3 月 JEA 電廠與美國能源部專案報告）。
註 3：排放標準來源（美國德州燃石油焦電廠資料）。
註 4：依據 105 年 10 月 4 日雲林縣政府發布「雲林縣電力設施空氣污染物排放標

準」。

圖16、燃石油焦電廠排放情形及與國內外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比較

歷年已針對原油蒸餾程序(CDU)、觸媒裂解程
序(RCC)及燃石油焦鍋爐(CFB)設置防制設備，包
括選擇性觸媒還原技術(SCR)設備、選擇性無觸媒
還原技術(SNCR)設備、排煙脫硫(FGD)及整合脫硫
除塵設備(NID)，總計投入金額達 9.87億元，依
112 年實際檢測結果顯示，均可符合國內標準。
自 108 年起進行輕油廠改善，並於 109 年 12

月完工，已改善廢水處理場VOCs逸散情形，將油
水分離池及廢水處理場初級處理設施及儲槽排氣密
閉收集引至 CFB 鍋爐作為輔助空氣，以及廢水處
理場曝氣槽排氣密閉收集引至酸鹼洗滌設施處理，
總投入金額 1.1億元，預估每年可減少 40.45 公噸
揮發性有機物排出（以 108 年度油水分離池及廢水
處理場實際排放量估算）。
另考量輕油廠內浮頂儲槽油氣(VOCs)屬易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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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物質及具有油氣味，為避免於進出料及摻配時造
成下風處異味，已規劃將 11 座內浮頂儲槽
(TR40、TR42~43、TR47、TRF6、TRF8、TRH4、
TR53、TR56~58)新增配管至 CFB 鍋爐，投入金額
約 2.82億元，並於 112 年 12 月完工，預估每年可
減少 62.86 公噸揮發性有機物排出（以 108 年儲槽
實際排放量估算）。

B. 民營電廠空污改善作為

針對民營電廠追蹤改善成果，6 家民營電廠空
污排放濃度均符合排放標準及個案環評承諾，且均
定期執行連續自動監測設施 CEMS 維護及校正，
各廠近期改善方案追蹤成果，彙整內容如圖 17。

圖17、112年度民營發電廠空氣污染改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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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業港改善成果（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

112 年於推動船舶進出港減速方面，工業港管理
小組督導麥寮及和平港口公司於船舶安全減速條件
下，將船速降至 12節以下進出港，建置船舶辨識系
統(AIS)岸台及船舶減速查核系統，其中和平港進出
港船舶減速達成率由 109 年 59%提升為 90.1%；另麥
寮港系統設置中，預計 113 年安裝完成。
另於提升高壓岸電使用方面，排除天候不佳及設

備故障等不可抗力因素，具備高壓岸電設施，符合該
高壓岸電規格之船舶在泊靠高壓岸電碼頭時，全數使
用高壓岸電，和平港已增設 S3 水泥專用碼頭高壓岸
電，112 年度高壓岸電使用率由 110 年 19.1%提升為
38.9%；另麥寮港高壓電系統於 112 年完成建置，初
步於 5 月及 10 月配合具岸電船舶台塑守輝輪到港共
計使用 2次。

(4)工業鍋爐改善成果（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A. 工業鍋爐所在縣市分布與改善後燃料別比率現況

綜整環境部掌握之固定污染源資料、公協會宣
導及經濟部產業發展署自行調查之全國工業鍋爐設
置數量約 5,601 座。統計結果顯示，各縣市分布以
桃園市(19.1%)占比最高，其次為臺南市(14.5%)、
彰化縣(11.2%)、臺中市(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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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5,601座工業鍋爐縣市分布

工業鍋爐使用業者普遍因顧及製程需求、規模
大小及成本效益等因素，原多採用燃料油（重油）
及燃煤做為鍋爐燃料，產生之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較
大，惟近年來部分縣市業者考量環境保護需求，並
基於符合鍋爐空污排放標準之前提下，促使業者改
為使用天然氣、液化石油氣或採用較低硫分的特種
低硫燃料油、柴油等燃料；此外，有部分業者使用
自廠產生的廢棄物為燃料，落實循環經濟，以配合
「5+2」產業創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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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鍋爐燃料別占比研析，並與 107 年推動工業
鍋爐改善前相較，統計結果顯示，112 年底工業鍋
爐使用燃料以燃氣（天然氣、液化石油氣）為最大
宗(75%)，其次為燃油（特種低硫燃料油、柴油及
重油）(13%)，107 至 112 年工業鍋爐改善促成產業
使用燃氣比例增為 3倍。

圖19、工業鍋爐改善燃料樣態（單位：座數百分比）

B. 工業鍋爐改善輔導訪視

工業區內外工業鍋爐改善規劃輔導計完成 20
座鍋爐（7 家）。輔導對象依縣市別分布統計，以
桃園市（4 家）最多。輔導之行業別，以紡織業及
造紙業為主，鍋爐設備產生的蒸氣多用於烘乾製
程，輔導鍋爐使用業者優先考量源頭燃料改善，採
用較潔淨之燃料，雖可能產生初設投資成本，但以
長期營運面而言較具經濟可行性，並搭配防制設備
操作。工業鍋爐改善輔導情形，詳見圖 20。

圖20、工業鍋爐改善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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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工業鍋爐改善補助作業成果

直轄市、縣（市）政府自 107 年 8 月起陸續受
理補助申請，截至 112 年底 6 年期計投入約 11.57
億元，補助 2,205 座完成設備汰換，復併計 3,330
座另擇改善做法而不適用補助者，全國合計 5,535
座，整體改善率占比達 99%。其中，經由經濟部產
業園區管理局所屬產業園區管理機構積極協處，以
及跨部會協商溝通，促成工業區內改善率達 99%。
綜整 107 年至 112 年透過補助達成空氣污染物

減量成效推估為 TSP：866 公噸/年、SOX：7,133 公
噸/年、NOX：4,034 公噸/年，以及減碳量：92.84
萬公噸 CO2e/年。

圖21、工業鍋爐改善補助作業成果

(5)產業空污改善之輔導項目與措施（經濟部產業發展
署）

A. 低污染排放技術輔導

112 年度空污輔導計 31 家，針對高環保風險之
潛勢行業之技術輔導，完成銅箔基板及印刷電路板
製程輔導，以盤點廠內溶劑成分及用量、評估圍封
集氣蒐集區域、檢視防制設備選用等作法，協助產
業透過通風換氣改善、末端防制及精進自主管理維
持設備正常功能，以降低 VOCs 排放；並透過集氣
設備或防制設備排碳量試算，輔導業者整體性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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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降低廠內碳排，以兼顧經濟發展及環境保護需
求，達成淨零碳排與循環經濟之目標，促成環保投
資改善 7仟萬元，總經濟效益達 1.5億元。

圖22、印刷電路板製程密閉式蒐集

透過將循環經濟產業替代原/燃料之含汞量控
制在傳統原/燃料 0.08 mg/kg 以下，則可避免因循
環經濟之推動造成輸入水泥窯的總汞量增加，甚至
可降低輸入之總汞量，預期飛灰汞貢獻量可降低
80.7%，約可減少 231.5 kg 的汞排放；另在汽電共
生鍋爐燃燒優化部分，以前牆式粉煤汽電共生鍋爐
及低 NOx 燃燒器為對象，於固定煤炭成分情況
下，以 AI調整如磨煤機運轉、燃燒器風箱壓力、
風門等操作參數，以控制粉煤粒徑及空燃比設定，
在 NOx 濃度未顯著增加之情況下，達到未燃碳及
CO 濃度下降、臚膛中心溫度上升，及熱效率提升
1.93%之成效。
此外，112 年度針對紡織業中上游業者，透過

自願減量基準盤點各項排放源，執行 HAPs 之常態
排放改善，預計可降低有害空氣污染物之長期影
響。同時亦彙整業者之改善案例（如 EG 製程 CO2

再利用、PTA 製程資源整合設置、聚酯纖維製程廢
氣導入鍋爐）供產業參考，期降低業者學習曲線，
進一步降低污染排放及增進能資源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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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水泥業汞低污染排放策略

透過以上銅箔基板製造業、水泥業及石化業等
低污染排放技術輔導措施，共促進業者環保改善投
資金額達 6.5億元，預期改善後可減少 TSP：5 公
噸 /年、NOx：52.8 公噸 /年、VOCs：500 公噸 /
年、HAPs：0.23 公噸/年，並減少 10萬噸 CO2 排
放。

圖24、石化業低污染改善案示意圖（EG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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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宣導與推廣

(A) 空氣污染防制產業技術研討會

為協助業者掌握空氣污染排放特性及法規
管制趨勢，提升對於污染防制的觀念，並推廣
符合淨零碳排與空污減量共利的技術規範，以
及政府輔導與補助資源，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於
112 年度共召開 2場次技術研討會，並透過與公
協會合作，掌握最需輔導廠家並邀請會員廠參
與，將輔導效益最大化。
研討會辦理採實體與線上會議同步辦理，

上半年針對銅箔基板及印刷電路板製程法規修
訂趨勢、防制技術經驗分享、定檢與查核注意
事項等內容進行授課，讓業者能對法規、廢氣
特性及空污處理方式有所了解；下半年則針對
固體再生燃料法規、鍋爐設備維護保養重點、
燃燒控制技術等內容進行分享，協助鍋爐業者
瞭解使用限制及應注意事項，並於課程中開放
講師與參與學員互動，可直接解決學員實務面
或法規面的問題，總計 157人次參與。

(B) 綠色技術與工程實務研討會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於 112 年度持續辦理
「產業溫室氣體減量與綠色技術輔導成果暨實
務研討會」，此會之目的為透過學術研究與技
術發表，協助業界提升環保技術，增加業界對
於污染防制改善以及因應國際環保趨勢能力。
另併同其他計畫相關研討會或成果發表合併辦
理，系統性展現各計畫成果，藉此推廣產業推
動綠色技術及節能減碳努力之成果。
當日活動包含專題演講及論文發表，發表

內容包括溫室氣體減量、綠色技術及循環經濟
等類別，發表實務技術、營運、操作及管理層
面等案例，促進提升產業綠色技術，進一步落
實推廣，達到產業之永續發展，擴展產業環保
成果與績效，總計逾 416人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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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綠色技術與工程實務研討會辦理情形

(6)區域能資源整合計畫（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112 年度辦理 80 廠次能資源鏈結潛勢廠商現場
訪視及 21場次現場諮詢診斷/鏈結研商會議，完成 7
項能資源實質鏈結/洽談，總能資源循環利用量達約
10.3萬公噸/年，整體經濟效益達 1億元/年，減少重
油使用約 0.72萬公秉油當量/年，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達 2.3萬公噸/年，相當於 59 座大安森林公園全年碳
吸附量。

(7) 河川揚塵防制工作（經濟部水利署）

    112 年以水覆蓋、綠覆蓋等定砂工法防制面積已
達行政院核定「空氣污染防制行動方案」每年改善裸
露地施作面積 2,000 公頃目標，依環境部監測顯示，
懸浮微粒年平均濃度及發生河川揚塵事件日數已有減
緩趨勢，懸浮微粒(PM10)年平均濃度（崙背站）由
101 年 59.8 微克/立方公尺降至 112 年 42 微克/立方公
尺（下降 30%）；河川揚塵事件日數由 106 年 5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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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至 112 年 5 日（減少 92%）。

(8) 採掘作業之裸露面揚塵防制工作（經濟部地質調查及
礦業管理中心）

對於採掘作業中裸露面揚塵所採取之空氣污染防
制措施，包括減少挖掘裸露面、加速殘壁植生、灑
水、覆蓋防塵布、設置自動洗車設備及運輸車輛定檢
等，防制措施內容如下圖，於 112 年度完成實施礦場
安全檢查 773次及土石採取場現場查核 5次，其中會
同環保單位及地方政府檢查共 8次，及受邀宣導環境
部環評追蹤講座 1次，尚無通報環境部空污案。

圖26、採掘作業產生揚塵之防制措施

(9) 循環經濟與低碳永續輔導（產業園區管理局）

產業園區管理局於 112 年共辦理 3場次法規宣導
說明會，並提供 1場次污染防制技術服務、現場查核
輔導 200場次、辦理 2場次教育訓練以強化輔導人
力，及專責人員異動輔導 256 廠次。為推動永續綠色
園區，深化落實 SDGs永續發展目標，辦理 1場次輔
導成果發表會，以永續實踐故事館為題，請廠商分享
企業 SDGs 環境面向揭露、節能、節水、廢水回收再
利用、清潔生產等實務推動經驗，展現區內廠商建構
綠色園區的豐碩成果，參加人數共 106人。
另透過微型感測器連續監測功能，強化系統分析

及預警模式建立，提升溯源精準度，並聯合園區廠商
即時應變，加強防制設備操作，以達成園區外圍異味
控制成效，異味陳情案件由 107 年 286件，逐年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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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至 112 年 54件（減少 81%），較 111 年減少 31
件。112 年總輔導成果為 100 家廠商，包含 34 項製
程，空氣污染減量成果為 TSP：0.5 公噸/年、VOCs：
10.5 公噸/年。

圖27、輔導成果發表會辦理情形

2.交通部

(1) 推動岸電、船舶減速進港及低硫船舶用油等減量措施

港務公司港勤船舶於港區內備勤時全面使用低壓
岸電；110 年具備岸電設施船舶泊靠高雄港設有高壓
岸電碼頭合計 37艘次。另持續宣導船舶進出港減
速，除船舶考量天候及航行安全等情況無法減速外，
所有進入國際商港港區範圍內船舶 100%減速至 12節
以下，另於國際商港港區範圍外（3~5浬）至 20浬
內之船舶減速達成率為 46.05%，配合減速船舶 2萬
5,533艘次。
有關推動船舶使用低硫燃油部分，111 年國際航

線船舶進港總航次為 38,223航次，空污減量總成效
PM2.5 減量 312 公噸（減量 23.87%）; PM10 減量 386
公噸（減量 23.77%）; SO2 減量 65,882 公噸（減量
42.74%）; NOx 減量 81 公噸（減量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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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擴大岸電設施使用、船舶進出港減速及低硫船舶用油
等減量措施：

A. 擴大岸電設施使用：

高雄港及臺中港 112 年高壓岸電使用 72 艘
次，使用率 100%。

B. 船舶進出港減速：

(A) 港區範圍內（3~5浬）：宣導並要求船舶配合減
速至 12節以下，112 年減速達成率 94.4%，達
成率相較於 111 年提升 1.0%，計 61,047艘次。

(B) 港區範圍外至 20浬：持續配合環境部空污防制
宣導船舶減速至 12節政策，112 年減速達成率
47.8%，達成率相較於 111 年提升 0.5%，計
27,187艘次。

C. 有關推動船舶使用低硫燃油部分，112 年國際航線
船舶進港總航次為 31,448航次，空污減量總成效
PM2.5 減量 257.2 公噸（減量 19.68%）; PM10 減量
317.46 公噸（減量 19.55%）; SO2 減量 5,767 公噸
（減量 35.17%） ;  NOx 減量 67.12 公噸（減量
0.56%）。

(3) 推展公共運輸系統：

強化各公共運輸系統之間的轉乘便利性，加速老
舊公車汰舊換新，並提升公路公共運輸載客數。112
年度公路公共運輸載客數約 9.61億人次，相較 111 年
度成長 14.8%。

(4) 改善國道交通，活用匝道儀控與自動收費系統：

藉由 ETC 電子收費系統代替人工收費，以減少
車輛因慢速通過人工收費站導致之碳排放量增加，推
估國道以電子收費取代人工收費的方式，112 年減少
之碳排放量為 36,645 公噸。

(5) 強化國道道路路況維護：

高速公路為減少路面破損造成之揚塵，112 年度
使用改質瀝青整修國道路面 785車道公里，增加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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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面耐久性，降低坑洞產生現象，藉由鋪面平整度的
提升，能夠減少車輛行駛時之耗油量，進而減少交通
空氣污染排放。另定期以清掃車定期清除內外路肩之
細碎垃圾及塵土，清掃車具灑水裝置，可噴水同時吸
除塵土，並使清掃車作業時之時速低於 8 公里，確保
清潔效果，降低揚塵。

(6) 推動電動公車(E-BUS)取代柴油公車：

為達成行政院宣示「2030 年市區公車全面電動
化」政策目標，交通部推動電動大客車示範計
畫，112 年共補助客運業者購置 430輛電動大客車。
統計至 112 年底電動大客車領牌登記數為 1,831輛，
較 111 年底領牌登記數 1,134輛增加 697輛，年增率
約 60%。

(7) 倡導綠色交通，增加觀光業附加價值：

112 年度輔導各地方政府及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推
動「台灣好行」景點接駁旅遊公車，計開通 72條路
線，增加觀光業附加價值及公共運輸市占率。112 年
搭乘 461萬 5,592人次，有效將無縫隙運輸延伸用於
觀光旅遊目的地之旅遊市場。

(8) 鼓勵全民共同參與減量：

為配合環境部政策，輔導駕駛建立停車怠速熄火
及環保駕駛觀念，宣導人數為 1萬 4千餘人。

(9) 建立空氣品質資訊雲，達成氣象資訊與污染資訊之整
合：

中央氣象署（下稱氣象署）與環境部正執行第三
期 111 年至 116 年 5 年期的「環境品質監測及預報作
業技術合作」合作協議，由氣象署提供全球模式和區
域模式之分析與預報場資料，並配合環境部需求，研
擬氣象署相關大氣模式發展方案並逐步改善，以供環
境部進行空氣品質、大氣化學及區域沙塵等模式預報
作業。環境部之空品預報模式已於氣象署高速電腦上
線作業，並已提供相關氣象場以利空品預報模式進行
預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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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推動航空器使用橋氣橋電設施，為減少空氣污染物
排放，提昇能源使用效率：

航空器起降停靠機坪期間，鼓勵航空器業者使用
機坪空橋所提供之電源及空調，減少航空器使用自身
燃油或使用燃油供電氣源車所提供之電源及空調，達
減少空氣污染效益，112 年橋氣橋電使用率達 46%。

3.內政部

(1) 宗教團體輔導

為引導宗教團體及其信仰大眾共同響應政府環保
政策，內政部分別於 112 年 3 月 22 日媽祖繞境前及
112 年 8 月 16 日中元普渡前發函各直轄市政府民政局
及各縣市政府，請其積極協助輔導轄內宗教團體於舉
辦儀式慶典燃放爆竹煙火及焚燒香燭紙錢高峰時期，
注意燃燒香品、紙錢與爆竹煙火等對人體健康、公共
安全及環境噪音之危害，並採取如「金紙減量」、
「金紙集中燒」及「選購通過 CNS 國家標準檢驗的
金紙香品」等合宜之防制措施，以顧及國人健康與環
境生活品質。
另外，運用警察廣播電台 Call out 專訪，於 112

年 4 月全臺媽祖繞境時期，宣導在繞境慶典活動時，
避免燃燒大量香品、紙錢，盡量集中焚燒，以免造成
空氣污染；謹慎使用香品紙錢和爆竹煙火等，以免引
起火災或燒燙傷；避免過度敲鑼打鼓或燃放鞭炮，以
免造成噪音污染；使用有 CNS檢驗之祭祀用品，也
呼籲有舉辦慶典活動之宮廟適度採用環保鞭炮、音效
鞭炮或定點減量施放等措施，來降低可能產生之環境
污染，以兼顧傳統文化與公眾利益。

(2) 殯葬業務輔導

內政部於 112 年 3 月 3 日函請地方政府轉知公私
立殯葬設施，於清明掃墓期間，呼籲民眾儘量將砍除
後雜草集中堆放，勿自行焚燒，並減少焚燒香燭金
紙，避免民眾焚燒雜草、紙錢造成空氣污染及公共安
全問題。同時為避免民眾於墓區用火不慎，造成不必
要災害，甚至引發山林大火，對生命財產與生態環境
帶來傷害，請各地方政府民政、殯葬與消防單位，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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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各墓區進行完整防災規劃，並且建議在民眾主要進
出動線上廣泛設立取水點並提供裝水提袋，除方便前
往掃墓之民眾取用外，亦鼓勵民眾在祭拜完畢後，確
實熄滅火源。
另外為使想以環保方式祭祖及讓無法前往祭祀民

眾能追思祭拜祖先，內政部全國殯葬資訊入口網提供
「線上追思」功能，模擬被追思人神主牌，直接在線
上進行獻花、獻果及香燭祭拜行為，只要透過網路，
就可以簡單輕鬆在家裡完成線上祭祀，讓民眾即使在
不同空間，也能與親友共同追思祭拜祖先、完整表達
自己的心意。各地方政府亦提供網路直播參與及線上
追思服務等環保方式緬懷祖先，相關措施已於 112 年
3 月 24 日公布於「內政部全國殯葬資訊入口網」供
民眾瀏覽查詢。

(3) 營建及堆置工程業部分

為避免營建工程施工或堆置具粉塵逸散性材料，
造成空氣品質降低情事，環境部訂有「營建工程空氣
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空氣污染防制法」，內
政部國土管理署亦訂有「強化建築物施工管理措
施」，針對環境維護、污染行為、工地周界等規範相
關標準，以顧及環境生活品質。

4.農業部

(1) 法規制度

自 107 年起，同一田區經環保單位查獲或農政單
位判釋有露天燃燒稻草情事，累計書面通知達二次
者，自第二次通知送達日起一年內，暫停申報繳交公
糧稻穀、轉（契）作及生產環境維護措施資格一次；
僅單一期作符合基期年農地，就符合之期作辦
理。112 年全國共 13戶農戶其田區經查獲判釋有露
天燃燒稻草情事達一次，依規定函請地方政府書面通
知並籲請農友避免再露燃稻草，倘再經查獲取締有
案，將依前揭相關規定辦理。

(2) 補助施用有機益菌肥，加速稻草分解腐化

補助稻農施用具促進稻草分解能力之有機質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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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達 5,000 公頃，輔導農友於稻作收穫時期施用，
縮短稻草於田間之腐化時間，並增加土壤有機質含
量，減少下期作基肥使用量。

(3) 辦理「稻草現地處理守護健康」宣導說明會

加強農民妥善處理農業剩餘資材觀念，辦理「稻
草現地處理守護健康」宣導說明會共 60場，由當地
農業試驗改良場所研究人員說明含稻草分解菌有機質
肥料施用技術及應注意事項；農糧署各區分署及當地
縣（市）政府農業局（處）宣導鼓勵農民於收穫後現
地掩埋；當地環保局宣導露天燃燒相關罰則及取締方
式；補助農民、產銷班、農民團體等計 720 台小型碎
枝機。

5.衛福部

112 年地方衛生單位於執行食品衛生安全查核時宣
導餐飲油煙防制 9,128 家次；地方衛生單位辦理衛生講
習及法規說明會宣導餐飲油煙防制 56場次。

6.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1)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自主減量輔導措施與成果

112 年進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自主減量輔導措
施，共計查核 430場次，其中會同專家學者共 7場
次。辦理法規宣導說明會共 4場次，總參與人數共
484人，提供法規諮詢服務共 586人次；提供污染防
制技術服務（專家學者輔導）7場次；並辦理園區績
優事業選拔計 4 家。其他輔導措施如下：

A. 輔導廠商增設污染防制設備，以加強污染排放管
控，112 年度共輔導 9 家廠商（中科 7 家、南科 2
家）增設污染防制設備。

B. 中科輔導廠商加強落實污染防制設備之操作及提供
污染改善建議或最新控制技術，提升相關環保設施
之自我績效管理之能力。

C. 中科輔導廠商管控防制設備參數範圍值並加強自主
管理，已降低污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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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南科於廠商進駐時輔導廠商規劃最佳廢氣收集方
式，減少逸散情形。

E. 南科輔導廠商加強落實污染防制設備之操作及提供
污染改善建議或最新控制技術，提升相關環保設施
之自我績效管理之能力。

F. 南科輔導廠商管控防制設備參數範圍值並加強自主
管理，以降低污染排放。

G. 竹科 112 年執行 2 家廠商深度查核，優化污染防制
設備操作能力。

(2) 輔導成果

共計輔導 32 廠，總輔導改善製程數計 42個，其
污染物減量如下表 2：

表2、輔導成果污染物減量

污染物名稱 減量數（公噸）

硫氧化物 15.047

氮氧化物 8.124

揮發性有機物 3.997

粒狀污染物 0.322

其
他
污
染
物

乙苯 0.041

甲苯 0.030

二甲苯 0.0413

硝酸 1.149

氨氣 23.031

氯化氫 0.026

氫氟酸 0.736

硫酸 0.570

氯氣 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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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污染改善業務推行（輔導）成果說明如下：

A. 各園區輔導廠商使用潔淨燃料，減少污染排放。

B. 各園區輔導排放量較大之廠商採用環境部公告
BACT 之最佳可行控制技術，以降低污染排放。

C. 各園區輔導廠商依污染排放特性規劃設置空氣污染
防制設備，並確實執行操作。

D. 竹科輔導園區事業所屬柴油車及協力廠商柴油車取
得自主管理分級標章（自主排煙標章），減少移動
污染源排放之空氣污染物。

E. 各園區輔導廠商定期執行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操作之
人員教育訓練，使其人員熟悉操作維護方式，以落
實自主管理。

7.環境部

(1) 大型一般廢棄物垃圾焚化爐改善

國內既有大型垃圾焚化廠共計 24 座，均有設置
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為有效督導管理焚化廠之操作營
運，環境管理署 112 年已會同專家學者辦理現場查核
輔導 24 廠次，以期透過查核輔導及評鑑等機制，達
到提升焚化廠營運管理及服務精進之目的，並辦理垃
圾焚化處理技術論壇 1場次。

全國 24 座大型垃圾焚化廠隨著運轉年數增加，
焚化廠難免面臨備品取得不易、妥善率降低、維修成
本增加、非計畫性停爐機率增加等挑戰，考量焚化設
備雖正常運轉，惟操作有隨時停爐等機械性不確定風
險，且因應污染防制法規加嚴，有汰換升級污染防制
設備之必要，環境管理署透過「多元垃圾處理計
畫」，協助地方政府辦理焚化廠整備延壽及防制設備
單元改善作業。
截至 112 年累計啟動 16 廠整備延壽工程，已完

成 9 廠，7 廠進行中，其餘 8 廠地方政府規劃辦理
中，未來仍依政策推動情形滾動式檢討，配合實務運
作模式視地方需求機動調整，並以設施延壽及空污防
制升級為首要目標。另全國共計 15 座廠已完成氮氧
化物空污防制升級作業，全國焚化廠氮氧化物平均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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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濃度已由 105 年 84 ppm，降至 112 年 11 月底約 69
ppm，平均排放濃度已減少約 17%。
有關民眾陳情大型一般廢棄物垃圾焚化污染之件

數、處分件數及處分金額，112 年陳情件數為 21
次，惟經稽查後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共計 10件，並
處以罰鍰新臺幣 1,181萬 5,000元整。

(2) 商業鍋爐汰換補助

環境部為加速鍋爐汰換工作，於 109 年 6 月 11
日修正發布「改造或汰換鍋爐補助辦法」，尚未來得
及於 108 年 6 月 30 日前申請補助及已申請延長適用
鍋爐排放標準的非工業鍋爐皆納入補助對象，並延長
補助期限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及 111 年 7 月 31 日止。
截至 111 年底已全數完成輔導汰換商業鍋爐，共

計 1,501 座（含已停工或拆除鍋爐 384 座），補助的
1,117 座鍋爐中 480 座改用天然氣、液化石油氣或丙
烷混合氣、637 座改用熱泵或其他電能加熱設施。

改善行業大宗為餐飲旅宿業(52%)、其次為學校
(27%)、再其次為醫院及安養中心(7%)（圖 28），雖
前述鍋爐規模較小，但因分布集中於都市人口較稠密
區域，較有助於都市區域性空氣品質改善。
預估從補助開始至今減量 TSP：59 公噸 /年、

SOx：350 公噸/年、NOx：203 公噸/年。

圖28、商業鍋爐改善行業分布

(3)提供經濟誘因方式

依「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防制設備空氣
污染防制費減免辦法」，公私場所得於設置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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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硫氧化物、氮氧化物或揮發性有機物防制設備前，
申請防制設備購置成本減免，或於取得耗材費用減免
資格證明後，申請耗材費用減免。112 年審核通過案
例屬揮發性有機物防制設備購置成本減免，112 年審
核通過 11件數，已完成減免金額核發約為 1,550萬
元，另有 1件數申請耗材費用減免案通過。

(4)農業剩餘資材棄物巡查

為加強農業剩餘資材妥善處理之成效，環境部派
員定期巡查農業剩餘資材處理情形，經統計，112 年
度媒合農民施用稻草分解菌有機肥料面積達約
17,669.11 公頃，另輔導農民團體（含農民）購置樹
枝粉碎相關設備，建立處理國內農業生產衍生之果樹
枯枝殘幹等副產物生成與處理作業流程，促進農業生
產衍生物多元循環利用，減少露天燃燒發生產生空氣
污染物。112 年共輔導果樹枯枝殘幹現地自然腐爛
644.31 公頃，另作為推肥副資材 800 公頃，其他妥善
處理枯枝達 1,298.48 公頃；並延續依環境部審查開發
行為空氣污染物排放量增量抵換處理原則，推動農業
剩餘資材去化處理底檢措施，有利於未來推動就地掩
埋翻耕及推廣使用分解腐化菌，亦將持續辦理稽巡查
管制、宣導預警並推廣再利用，以減少農業剩餘資材
燃燒情形。

(5)改善民俗活動產生之空氣污染問題

環境部持續結合地方政府向民眾宣導「少香、少
金、少炮」，經統計 112 年紙錢集中燃燒處理量為
2.3萬噸，除鼓勵民眾少燒紙錢產生污染，亦同步編
列經費補助新北市政府設置具污染防制設施之金爐。
持續推動紙錢專用金爐設置計畫，協助地方政府設置
紙錢專爐，截至 112 年底已補助 7 縣市政府共設置 12
座紙錢專用金爐，約提升 8,000 公噸紙錢集中燒燒減
污處理量能。另輔導寺廟自行停用金爐、以功代金、
以米代金方式進行，111 年建立超商以功代金管道，
迄 112 年底響應人次達 1.2萬人次以上，經統計截至
112 年推動金額達 336萬元，為 106 年執行金額 1.5
倍，縣市透過各管道以功代金總推動金額達 6,415萬
元，為 106 年 6.9倍。在尊重民間信仰活動及兼顧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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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品質之情形下，環保機關將以循序漸進、宣導鼓勵
等柔性方式持續推動紙錢等祭祀用品減量工作，以維
護空氣品質及民眾健康。

(6) 餐飲業管制及輔導

餐飲油煙為民生污染主要空氣污染來源之
一，112 年輔導 5,900 家餐飲業者改善防制設備，並
自 110 年 2 月 5 日訂定「餐飲業空氣污染防制設備管
理辦法」，針對營業面積 1,000平方公尺以上或用餐
座位數 300個以上且產生油煙之餐飲業為主要列管業
者，並考量因地制宜需求，臺北市、新北市以分區管
制條件進行管制，規範防制設施應有效操作及實際執
行保養，以落實較大規模餐飲業者之油煙防制，並供
同業仿效，統計至 112 年納管約 7千家餐飲業，經地
方政府盤點法規符合度達 9 成以上。另同步搭配環保
夜市專案推動夜市攤商裝設油煙防制設備，使攤商油
煙防制設備設置率達 6 成以上，以減少餐飲油煙污染
情形。

(7) 柴油車污染改善

環境部統計 112 年已淘汰 1 至 3期大型柴油車
4,050輛，並輔導其調修燃油控制系統計 4,283輛，
將持續與地方環保局積極推動方案推動空氣品質之改
善。

(8) 淘汰老舊機車

109 年至 110 年推動機車汰舊換新政策，鼓勵 96
年 6 月 30 日前出廠的老舊機車（包含二行程機車）
汰舊換新電動二輪車或符合 7期排放標準的燃油機
車，111 年至 112 年推動淘汰老舊機車補助，並將具
高污染潛勢的機車列為管制重點，透過定期檢驗、不
定期攔檢等方式，促使車輛盡速完成改善，以補助與
管制多管齊下的方式，加速高污染機車退場，109 年
至 112 年度老舊機車累積淘汰目標為 190萬輛，實際
已達 219.4萬餘輛。

(9)河川揚塵防制及改善

環境部奉行政院指示分別於 107 年 4 月 20 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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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8 月 28 日推動「濁水溪揚塵防制及改善行動方
案」第一期（107 年~109 年）及第二期（110 年~112
年），採「水利」、「造林」及「防災應變」3大架
構解決濁水溪揚塵問題。

112 年抑制濁水溪上游 3.64萬立方公尺土砂下
移，改善河川裸露地 2,030 公頃，回收許可種植區域
30 公頃，保安林造林及撫育 42.34 公頃，周邊道路環
境清理 4.9萬公里，總計削減懸浮微粒(PM10)291 公
噸排放。
過去 6 年(107 年~112 年)在各單位的努力下，揚

塵改善的成果顯著，濁水溪揚塵事件日至 112 年下降
至 5次（圖 29），較 106 年（基準年）59 日下降
92%。沿岸崙背與麥寮測站懸浮微粒(PM10)年平均濃
度分別為 42 μg/m3 及 37 μg/m3，較 106 年 57.4 μg/m3

及 70.7 μg/m3改善 27%及 48%，顯示降低河川揚塵能
有效改善河川周邊空氣品質。
透過各項防制措施施作，河道中乾、濕裸露地面

積皆呈下降趨勢，其中乾裸露地 112 年較 106 年降低
61.5%，濕裸露地降低 68.6%；植生面積則呈上升趨
勢，112 年較 106 年增加 82.0%，增加近 1千公頃，
相當於 38 座大安森林公園的綠地，也成為了黑面琵
鷺、東方白鸛等 200多種鳥類的生態樂園。濁水溪揚
塵發生的風速閾值由 5 m/s（106 年）提升至 10
m/s（112 年），使河川區域環境更具抗揚塵能力。

圖29、濁水溪鄰近測站事件日及懸浮微粒(PM10)年平均濃度變化

濁水溪揚塵防制及改善行動方案第一期對症下
藥，以長效型水覆蓋、綠覆蓋有效改善揚塵問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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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導入綠色永續韌性工法，行政院 113 年 1 月 2 日
核定「濁水溪揚塵防制及改善第三期行動方案（113
年~115 年）」，持續改善濁水溪周邊環境品質。

(10)公有裸露地綠化成果

環境部為改善空氣品質並增加都市綠化面積，至
112 年已核定約 1,776 公頃的樹林地及設置 293 公里
的自行車車道，包括：環保公園約 202 公頃、垃圾場
及廢棄物（棄）堆置場綠化約 285 公頃、環保林園大
道約 388 公頃，另加計 112 年河川揚塵裸露地改善綠
覆蓋及植樹造林面積約 650 公頃，共計約 2,426 公
頃。
另推動設置清淨空氣綠牆，藉由垂直綠化方式，

改善空氣品質，108 年至 112 年度共核定補助 20 縣市
297處基地 9,320平方公尺。

且為延長空品淨化區維運年限及達到環境整潔及
綠淨化，鼓勵企業及社區等民間團體共同參與認養空
品淨化區之維護管理，112 年藉由甄選表揚優良認養
及推動認養績優單位，以提高地方環保局推動認養動
力，以及企業與志工認養意願，並獎勵獲得 2次以上
績優獎之優良認養單位，於 112 年評選出 10處服務
模範獎；另依基地特性分降污減碳、生態多樣性、環
境教育、志工服務等項目綜效，甄選出具標竿性、值
學習效仿之空品淨化區，作為其他空氣品質淨化區運
作之參考。

(11)營建工程源頭管理輔導

    配合 110 年 10 月 18 日修正發布「營建工程空氣
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修正條文，且為提升法規落
實度，於 111 年 6 月 29 日修正發布「營建業主違反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之缺失記點及處
理原則」，並自 111 年 11 月 1 日施行，統計 112 年全
國營建工程懸浮微粒(PM10)削減量達 49,275.1 公噸/
年，較 111 年增加 4,003.47 公噸。另針對國內公共工
程進行「加強公共工程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管理要
點」落實度查核，112 年抽查 104處，結果顯示公共
工程契約編列環境保護經費比率從 108 年 44 %提升
至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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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空氣品質改善情形

統計 105~112 年各污染物 AQI>100（對敏感族群
不健康）之比率趨勢如圖 30，各年占比分別為
19.26%、18.08%、16.01%、12.90%、10.07%、9.79%
、6.38%及 6.81%，各年份指標污染物為 PM2.5或 O3-

8hr。各污染物 AQI>150（對所有族群不健康）之比
率如圖 31 ，各年占比分別為 4.59% 、 2.84% 、
2.50%、1.77%、1.07%、1.01%、0.49%及 0.48%，呈
逐年改善趨勢，各年份指標污染物為 PM2.5或O3-8hr。

圖30、全國105~112年各污染物 AQI>100比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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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全國105~112年各污染物 AQI>150比率趨勢

為提升環境品質及維護國人健康，環境部訂定全
國細懸浮微粒(PM2.5)紅色警示比率目標，當日 PM2.5

濃度 54 μg/m3時，屬於紅色警示等級，代表對於所有
族群不健康，以 104 年為基準年（以環境部所有 77
個測站計算），規劃 2 年內各直轄市、縣（市）轄內
空氣品質監測站紅色警戒發生率要減少 20%，4 年內
減少 50%，降低民眾暴露在細懸浮微粒危害等級的
機會，圖 32為訂定全國細懸浮微粒(PM2.5)紅色警示
目標與達成情形，該指標已從 104 年 997次降低至
112 年實際發生紅色警戒次數為 19次。
另外，一般空氣品質監測站主要設置於人口密集

區，可瞭解多數人於空氣污染中之暴露，圖 33為全
國一般自動測站 105~112 年平均各空氣污染物年平均
值濃度趨勢，112 年除 PM10、PM2.5及 O3較 111 年略
升以外，其他污染物均呈現逐年下降趨勢。

表 3為各空品區及離島 PM2.5手動測站 105~112
年均值濃度趨勢， 112 年全國濃度平均為 13.7
μg/m3，由於降雨日數減少及低風速比率上升，濃度
較 111 年上升，但由長期趨勢來看，仍呈現下降趨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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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全國所有測站達紅色警戒以上比率改善目標

圖33、全國一般自動測站 105~112年污染物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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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歷年平均 PM2.5手動濃度值(μg/m3)

空品區 站數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北部空品區 8 17.2 15.2 14.5 13.0 11.7 12.0 9.9 11.2

竹苗空品區 4 19.6 16.9 17.2 15.1 12.8 13.6 11.0 13.1

中部空品區 4 23.1 20.3 20.2 18.3 16.1 16.4 13.2 15.8

雲嘉南空品區 5 26.7 24.8 23.5 22.0 19.0 19.5 17.7 18.9

高屏空品區 4 20.6 21.0 18.7 17.7 15.6 15.7 14.4 14.5

宜蘭空品區 1 12.5 11.8 10.6 10.6 9.0 9.2 7.5 8.6

花東空品區 2 10.0 9.0 8.7 9.0 7.2 7.4 6.2 7.2

外島 3 21.5 20.0 18.9 18.7 15.7 15.4 14.1 15.0

全國 31 20.0 18.3 17.5 16.2 14.1 14.4 12.4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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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未來展望

臺灣在地狹人稠的地理條件下，隨著經濟發展、季節性境外
傳輸之空氣污染物等因素影響國內環境，空氣污染管制更充滿挑
戰性，在本部與地方環保機關積極推動管制措施，及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積極輔導改善及業者積極配合下，我國空氣品質已逐年
改善趨勢。

鑑於民眾對空氣品質改善之重視，環境部已於 107 年 8 月 1
日修正空污法並逐年檢討優化相關子法，透過空氣品質改善規
劃、污染源源頭管制與中間管理，到管末處理及應變，全面補強
空氣污染防制相關措施；另我國製造業中小企業逾 9 成，因應產
業不同之規模及空氣污染物排放特性，改善作法亦有所不同。針
對管理制度完善，人力、物力、環保相關法規及技術知能均較為
充足的大企業，以敦促事業單位除符合法規外，更進一步從製程
源頭進行污染物減量規劃，或運用可行污染控制技術達到空氣污
染物超低排放，以善盡企業社會責任。針對人力、物力較為欠缺
的中小企業，則妥善運用政府資源，如補助、輔導等政策工具，
協助事業改善，進而提升污染防制效能，以達到 116 年 PM2.5全
國年平均濃度降低至 13 μg/m3之目標。

環境部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7條規定訂定「空氣污染防制方
案」並定期檢討修正，透過前述方案協調及整合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政策與資源，持續推動各項污染改善輔導工作，加速改善空
氣品質，以維護國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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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錄

一、112年度目標執行情形摘要表

單位 112 年度目標 辦理情形

經濟部 台電公司
持續推動台中電廠空污改善

台電公司
1.完成兩座室內煤倉，第 1 座已於

111 年 12 月 29 日完工，第 2 座室
內煤倉持續趲趕工進。

2.推動第 5號機至第 10號機空污防
制設備改善，112 年已完成第 7號
及 8號機組改善，刻正執行第 5
號及 6號機組改善。

中油公司
1.林園石化廠推動儲運組 100 油槽區
加裝密閉集氣設施

2.林園石化廠推動四輕、新三輕更新
廢氣回收系統

3.林園石化廠 19號鍋爐更新
4.桃園煉油廠柏油灌裝臭異味改善工
程

中油公司
1.已於 112 年 3 月完成(100%)。
2.112 年持續進行設備安裝及儀電管
線施工，預計於 113 年完成。

3.已於 112 年 2 月完成(100%)。
4.已於 112 年 6 月完成(100%)。

中鋼公司
1.「新建煤礦封閉式建築第二期工
程」

2.賡續趕辦「煉焦爐及乾式淬火設備
建造第一期工程」、「煉焦爐及乾
式淬火設備建造第二期工程」及
「動力一場汰舊換新(BTG-9/10)」
等計畫

中鋼公司
1. 截 至 112 年 底 工 程 進 度 為

97.81%。
2.截至 112 年底工程進度：
(1)「煉焦爐及乾式淬火設備建造第

一期工程」：66.62%。
(2)「煉焦爐及乾式淬火設備建造第

二期工程」：41.26%。
(3)「動 力 一場汰舊換新 (BTG-

9/10)」：36.00%。

中龍公司
賡續趕辦「料堆室內堆置場」

中龍公司
截至 112 年底達成率 93.10%。

台船公司
1.「P1~P2 廠房塗裝區 VOCs削減專
案」

2.「P3~P6 廠房塗裝區 VOCs 削減專
案」

台船公司
1.已完成(100%)。
2.刻正許可異動申請，試車報告審
查中(95%)。

工業港區防制
1.麥寮港：
(1)推動進出港船舶減速（<12節），
達進出港船舶總數 70%

(2)提升高壓岸電使用率，達高壓岸電
使用率 20%

2.和平港
(1)推動進出港船舶減速（<12節），

工業港區防制
1.麥寮港：
(1)系統優化升級建置中，9 月開始
建置相關設備，故尚無法計算達
成率。

(2)高壓岸電 5 月及 10 月配合具岸電
船舶台塑守輝輪到港共計使用 2
次，使用率 50%（另 2次因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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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112 年度目標 辦理情形

達進出港船舶總數 65%
(2)提升高壓岸電使用率，達高壓岸電
使用率 15%

占用它船已先靠泊無法使用）。
2.和平港：
(1)推動進出港船舶減速（<12節）
達 90.1%。

(2)S3 碼 頭 高 壓 岸 電 使 用 率 達
38.9%。

工業鍋爐改善
輔導 200 座工業鍋爐完成改善

工業鍋爐改善
補助 32 座工業鍋爐完成改善，復併
計 279 座透過電話諮詢、進廠訪視
等各項輔導措施完成改善汰換或汰
除者，合計 311 座完成改善。

工廠輔導
輔導 41 家工廠精進空污減量工作

工廠輔導
完成水泥、石化、銅箔基板及印刷
電路板等高污染潛勢行業 41 家工廠
空氣污染物減量輔導工作。

河川揚塵防制
河川揚塵裸露區域預計改善裸露地施
作面積 2,000 公頃

河川揚塵防制
112 年度完成改善河川區域裸露地
施作面積 2,000 公頃(100%)。

防制裸露面揚塵
防制裸露面揚塵預計實施礦場安全檢
查共 744次

防制裸露面揚塵
於 112 年度完成實施礦場安全檢查
773次（達成率 104%）及土石採取
場現場查核 5次（達成率 125%），
其中會同環保單位及地方政府檢查
共 8次，及受邀宣導環境部環評追
蹤講座 1次，尚無通報環境部空污
案。

產業園區管理局輔導
1.辦理科技產業園區環保法規宣導說
明會至少 2場次

2.科技產業園區廠商巡查輔導 60 家次
3.空污預警系統功能擴充 1 式

產業園區管理局輔導
1.完成 3場次科技產業園區環保法
規宣導說明會（達成率 100%）。

2.完成 100 家次巡查輔導科技產業
園區廠商（達成率 100%）。

3.完成 1 式空污預警系統功能擴充
（達成率 100%）。

交通部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推動航空器使用橋
氣橋電設施，使用率達 28%

112 年度橋氣橋電使用率為 46%
（達成率 100%）
橋氣橋電使用率=橋氣橋電使用架次
/總架次；總架次目前係採用民用航
空局已公布之 112 年 1~11 月架次資
料，待 12 月架次資料列入統計後，
使用率將再調整。

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推動航空
器使用橋氣橋電設施，使用率達 30%

推動航空器使用橋氣橋電設施，使
用率 26.86%。

交通部航港局表示 112 年船舶使用低
硫燃油目標值為港口國管制(PSC)抽

依國際公約作法請航港局透過港口
國管制檢查(PSC)抽查外籍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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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112 年度目標 辦理情形

查艘數應為 498艘（目標額度 10%計
算）
船旗國管制(FSC)抽查目標艘數為 134
艘（依目標額度為 5%及高風險國輪
10%計算）

舶，112 年度共檢查 831艘次，經查
證無違規使用不合格油品之情形，
查其中 6艘船舶分別有闕漏燃油交
付單(BDN)闕漏及登載錯誤等，並
已依相關檢查程序，要求該等船舶
於出港前進行改善，另國籍國際航
線船舶則透過船旗國管制檢查(FSC)
抽查 173艘次，亦查證無違規使用
不合格油品之情形。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推動船舶進出
港減速：
船舶於七大國際商港至 20海浬間平
均船速低於 12節 1,000艘次

112 年符合船舶檢速艘次總計 27,187
艘次，持續透過船舶自動辨識系統
信號及活動宣導減速政策。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提升高壓岸電
使用：
目標 112 年將已啟用之高壓岸電設備
使用率提升至 35%

112 年高雄港及臺中港總計使用 72
艘次，使用率 100%。

交通部中央氣象署與環境部正執行第
三期 111 年至 116 年 5 年期的「環境
品質監測及預報作業技術合作」合作
協議，由氣象署提供全球模式和區域
模式之分析與預報場資料，並配合環
境部需求，研擬氣象署所屬大氣模式
發展方案並逐步改善，以供環境部進
行空氣品質、大氣化學及區域沙塵等
模式預報作業

交通部中央氣象署已透過即時氣象
資料供應系統(PDS)傳遞各項氣象圖
資供環境部參考運用。另，環境部
空品預報模式已於本署高速電腦上
線作業，並已提供該模式所需之各
項氣象場以進行空氣品質預報作
業。（達成率達 100%）

推動補助 400輛市區電動公車 已核定補助 430輛。

內政部 宗教及禮制司
於清明掃墓期間，加強宣導，鼓勵民
眾提前分流掃墓，勿集中於清明節當
日，或以線上追思、網路直播方式參
與，進而減少掃墓時所產生之空氣污
染

1.於 112 年 3 月 21 日發布新聞稿及
函請地方政府轉知公私立殯葬設
施，於清明節連假期間，呼籲民
眾提前分流祭祖掃墓，勿集中於
清明節當日。

2.另各地方政府提供網路直播參與
及線上追思服務等環保方式緬懷
祖先，民眾透過網路傳達對先人
的思念，誠心兼顧環保，相關措
施前於 112 年 3 月 24 日發布於
「內政部全國殯葬資訊入口網」
供民眾瀏覽查詢。

宗教及禮制司
於宗教節慶高峰季節加強宣導作為，
鼓勵民眾採取少香、少金、少炮措
施，顧及環境生活品質

1.於 112 年 3 月 22 日媽祖繞境前及
112 年 8 月 16 日中元普渡前發函
各直轄市政府民政局及各縣市政
府，輔導轄內宗教團體及民眾採
取合宜替代措施。

2.於 112 年 4 月全臺媽祖遶境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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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112 年度目標 辦理情形

期，運用警察廣播電台 Call out 專
訪加強宣導。

國土管理署
辦理建築物施工管理業務考核作業，
宣導施工安全衛生環境維護規定等相
關措施

本部國土管理署於 112 年 7 月 20 日
召開「112 年度建築物施工管理業
務考核計畫檢討會議」，並於 112
年 8 月 8 日函送督導成果及成績統
計等資料予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及特設主管建築機關，以利宣導
施工安全衛生環境維護規定等相關
措施。

農業部 1.補助農民使用稻草分解菌有機質肥
料 5,000 公頃

2.補助農民、產銷班及農民團體購置
果樹碎枝機，妥善處理果樹剩餘資
材

3.宣導農民妥善處理農業剩餘資材，
勿以露天燃燒方式處理，宣導說明
會辦理計 60場

1.補助農民使用稻草分解菌有機質
肥料 5,000 公頃(100%)。

2.補助農民、產銷班及農民團體購
置果樹碎枝機計 720 台(100%)。

3.宣導農民妥善處理農業剩餘資
材，勿以露天燃燒方式處理，宣
導說明會辦理計 60場(100%)。

衛福部

食品藥

物管理

署

1.執行食品衛生安全查核時宣導餐飲
油煙防制 4,000 家次

2.辦理衛生講習宣導餐飲油煙防制 50
場次

1.地方衛生單位於執行食品衛生安
全查核時宣導餐飲油煙防制：
9,128 家次。

2.地方衛生單位辦理衛生講習及法
規說明會宣導餐飲油煙防制 56場
次。

國科會 1.辦理許可查核 319場次
2.辦理 3場次宣導說明會
3.辦理專家學者輔導查核 10場次

1.現場查核 385場次(100%)。
2.辦理 4場次宣導說明會(100%)。
3.辦理 14場次專家學者輔導作業

(100%)。

環境部 商業鍋爐汰換 50 座 商業鍋爐已全數完成改善，共累積
改善 1,501 座。

加強輔導施用稻草分解菌有機質肥料
1.5萬公頃及農業剩餘資材再利用

112 年稻草分解菌施用面積達 1.7萬
公頃，並於空品不良加強稽巡查作
業。

協助地方政府設置紙錢專用金爐，集
中燒數量達 2.2萬公噸

112 年補助新北市設置紙錢專用金
爐，全國紙錢集中量達 2.3萬公
噸，有效改善民俗祭祀污染。

餐飲業油煙輔導改善家數達 1,500 家 112 年輔導 5,900 家餐飲業改善油煙
污染，列管餐飲業法規符合度達 9
成以上。

柴油車污染改善：
1.推動老舊大型柴油車淘汰 5,000輛
2.推動老舊大型柴油車污染改善（調
修）6,000輛

1.112 年度完成 1~3期大型柴油車淘
汰 4,050輛(81%)。

2.112 年度完成 1~3期柴油車調修或
加裝防制設備 4,283輛(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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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汰老舊機車：
109 年至 112 年度老舊機車累積淘汰
目標為 190萬輛

109 至 112 年空氣污染行動方案淘汰
老舊機車累計目標數為 190萬輛，
至 112 年 12 月底老舊機車淘汰數累
計超過 219.4萬餘輛，達成率
115%；相較 108 年約有 474萬輛老
舊機車，已減少了 46.2%的老舊機
車。

推動河川揚塵防制及公有裸露地綠
化：
1.推動河川裸露地改善 2,000 公頃
2.推動設置清淨空氣綠牆至少 1,000
平方公尺

1.重點河川揚塵防制，112 年濁水溪
裸露地改善 1,720 公頃、高屏溪
793 公頃、卑南溪 896 公頃，合計
3,409 公頃（達成率達 100%）。

2.112 年度新增 60處國、中小學、
公立幼兒園等設置清淨空氣綠
牆，面積約 1,796平方公尺（達成
率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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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3年度規劃目標

單位 113 年度目標 備註

經濟部 台電公司
持續推動台中電廠空污改善

台電公司
1.預計完成第 2 座室內煤倉。
2.推動第 5號機至第 10號機空污防
制設備改善，預計 113 年完成第
5、6號機改善。

中油公司
1.林園石化廠推動四輕、新三輕更新
廢氣回收系統

2.林園石化廠推動儲運組 200 油槽區
加裝密閉集氣設施

3.桃園煉油廠推動 2號廢氣燃燒塔改
善

中油公司
1.持續推動林園石化廠四輕、新三
輕更新廢氣回收系統，降低氮氧
化物、揮發性有機物排放，預計
於 113 年完工。

2.持續推動林園石化廠儲運組 200
油槽區加裝密閉集氣設施，降低
揮發性有機物排放，預計於 113
年完工。

3.持續推動桃園煉油廠 2號廢氣燃
燒塔改善，減少異味陳情，預計
於 113 年完工。

中鋼公司
1.完成「新建煤礦封閉式建築第二期
工程」

2.賡續趕辦「煉焦爐及乾式淬火設備
建造第一期工程」、「煉焦爐及乾
式淬火設備建造第二期工程」及
「動力一場汰舊換新(BTG-9/10)」
等計畫

中鋼公司
持續依目標推動改善計畫。

中龍公司
賡續趕辦「料堆室內堆置場」

中龍公司
「料堆室內堆置場」持續趲趕工
進，預定 113 年底完竣。

台船公司
「P3~P6 廠房塗裝區 VOCs 削減專

案」

台船公司
113 年 3 月完成 P3~P6 塗裝廠房
VOCs 防制設許可異動並取得操作
許可證。

工業港區防制
1.麥寮港：
(1)推動進出港船舶減速（<12節），
達進出港船舶總數 70%

(2)提升高壓岸電使用率，達高壓岸電
使用率 20%

2.和平港：
(1)推動進出港船舶減速（<12節），
達進出港船舶總數 70%

(2)高壓岸電使用率達 15%

工業港區防制
麥寮港：
1.系統優化升級建置中，112 年 9 月
開始建置相關設備，預定 113 年 9
月安裝完成，10 月開始統計。

2.高壓岸電需在天候許可下才能進
行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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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輔導
輔導 41 家工廠精進空污減量工作

工廠輔導
包括輔導高空污潛勢製程，及有害
空氣污染物重點排放對象，提供現
場技術輔導

河川揚塵防制
河川揚塵裸露區域預計改善裸露地施
作面積 2,000 公頃

防制裸露面揚塵
預計實施礦場安全檢查共 678次、作
業中土石採取場現場查核 4次

產業園區管理局輔導
1.辦理園區廠商環保法規宣導說明會
至少 2場次

2.科技產業園區廠商巡查輔導 60 家次
3.辦理綠色人才訓練專班 1場次

交通部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推動航空器使用橋
氣橋電設施，使用率達 30%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預估 113 年橋氣
橋電架次將較 112 年增加，惟總架
次亦同樣增長，爰經評估調整 113
年目標值為 30%。

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推動航空
器使用橋氣橋電設施，使用率達 30%

交通部中央氣象署持續提供全球模式
及區域模式之分析與預報場資料，並
配合環境部需求，研擬氣象署相關大
氣模式發展方案並逐步改善，以供環
境部執行空氣品質、大氣化學及區沙
塵等模式預報作業

交通部航港局為確保空污減量效益，
落實船舶使用燃油情形查核，訂定
113 年度抽查目標值為 PSC為 498艘
次，FSC為 138艘次，共計 636艘次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推動船舶減
速：
於商港內透過船舶自動辨識系統
(AIS)，協助宣導船舶進入 20海浬平
均船速需降至 12節以下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宣導船舶使用
高壓岸電：
宣導使用岸電設施以提升已啟用之高
壓岸電設施使用率；並研擬使用岸電
獎勵措施或優先進港等措施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維護港區道路
路面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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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改善港區內公共道路（快凝油溶瀝
青舖面）、修補道路破損，維持道路
妥善率 90%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加強港區道路
洗掃清潔：
每日針對出口周邊道路執行道路洗掃
認養減少車行揚塵，降低污染排放並
可改善行車安全及品質，每年起掃
2,500 公里

推動補助 1,070輛市區電動公車

內政部 宗教及禮制司
於清明掃墓期間，加強宣導，鼓勵民
眾提前分流掃墓，減少焚燒香燭金
紙，並注意用火安全，或以線上追
思、網路直播方式參與，進而減少掃
墓時所產生之空氣污染及避免發生火
災
宗教及禮制司
於宗教節慶高峰季節加強宣導作為，
鼓勵民眾採取少香、少金、少炮措
施，顧及環境生活品質
國土管理署
113 年度建築物施工管理業務考核計
畫檢討會議預計於 113 年 7 月中召
開，以利宣導施工安全衛生環境維護
規定等相關措施

農業部 1.補助農民使用稻草分解菌有機質肥
料 5,420 公頃

2.依計畫經費及農民實際申請需求，
補助農民、產銷班及農民團體購置
果樹碎枝機，妥善處理果樹廢棄物

3.宣導農民妥善處理農業剩餘資材，
勿以露天燃燒方式處理，辦理宣導
說明會計 60場

國科會 1.辦理許可查核 319場次
2.辦理 3場次宣導說明會
3.辦理專家學者輔導查核 10場次

環境部 推動 700 家中小型餐飲業增設污染防
制設施
推動 1處紙錢專用金爐或金爐設置防
制設施
訂定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料混燒比
例及成分標準
重點河川揚塵防制、改善及公有裸露
地綠化 2,300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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